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學生選課輔導措施 

108年12月03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1年6月15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二、選課範圍及對象：本校修習校訂選修課程之高職部學生。 

三、學生選課應知悉本要點，並應遵照導師、相關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指導辦

理，上述人員對學生選課應盡力輔導，有疑問時，從速協調有關單位辦理。 

四、學校安排有選課輔導機制： 

（一）導師：負責發展性輔導，協助學生生活、生涯與學習之輔導與親師

溝通；針對生涯未定向學生、家長期望與學生興趣有落差、學生能力

與興趣不符或學生缺乏學習動力等情形，由導師先進行瞭解及輔導。 

（二）相關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結合生涯規劃課程、生涯輔導相關活動

與講座，並透過相關測驗，協助學生自我探索，瞭解自我興趣與性向，

俾利學生規劃未來與學習；針對生涯未定向學生、家長期望與學生興

趣有落差、學生能力與興趣不符或學生缺乏學習動力等情形，則協助

導師，提供學生更專業之生涯輔導。 

1.每學期選課前針對學生、家長及教師說明學校課程計畫及其與學生

進路發展之關聯，並於選課期間提供學生有關課程內涵、目標與未

來進路之諮詢。 

2.針對生涯未定向學生、家長期望與學生興趣有落差、學生能力與興

趣不符或學生缺乏學習動力等情形，俟導師或輔導老師輔導並解決

相關問題後，提供學生課程諮詢。 

3.每學期於選課期間，參考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以團體或個別方式

提供學生諮詢。 

4.協助編印課程手冊，以提供學生選修課程時之參考。 

（三）教務處行政人員：提供修課學生專業類科及技能課程的分析與輔導。 

五、學生每學期所修科目經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議決後之選課單為準。

已選科目未經退選不得中途放棄。 



六、本校選課採預選制，學生於每一學期結束前預選下學期課程。新生則於召

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選課。 

七、學生選課須合於下列規定： 

（一）學生需於學校指定的選修期限辦理選修作業，未於規定期間選課由

教務處逕予分發。 

（二）學生需依課程手冊所載之選修課程進行選修，不可以多選或不選。 

（三）學生選課以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選課為主，加退選課亦同；

學生加退選課申請作業後應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 

（四）選修科目其選修人數，每班開班人數不得低於6人為原則；每班開

班人數上限為當年度核訂之班級人數，選修人數超過上限時，依選

課學生志願序篩選。若有特殊狀況，則召開會議依專案處理。 

八、學生加選或退選須合於下列規定： 

（一）學生之退選以不影響原成班下限人數為原則。 

（二）學生之加選以不影響加選班級上限人數為原則。 

（三）學生加退選作業以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有特殊狀況則召開

會議專案處理，加（退）選結果並應列印會議紀錄佐證，經家長、

導師、相關教師、相關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簽章審核辦理。 

（四）以上加退選整體作業應於開課三週內完成，超過加退選期限，即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再加退選課程。 

九、本措施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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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

新生入學評估
1.生活自理與職能評估
2.語文與數學評估

分班或分科

部分課程分組授課
1.成績評估

2.學生障礙程度、能力及需求

課程實施
•依據學校規劃之課程與學生需求
及能力,部分課程進行適性教學



選課流程 

 
 

 

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輔導流程圖 

 

 

 

 

 

 

 

 

 

 

 

 

(二)學生選課流程圖 

 

 

 

 

 

 

•學生依據能力評估、障礙程度及需求進行分班新生入學

•IEP會議討論：確認特殊需求及選修科目課程需求
並依據學生需求評估設定各科學年目標、學期目標。

•依據學生入學年度課程計畫之學分架構進行課程討
論。

學生課程需求

•針對校訂選修、彈性學習時間、特殊需求課程辦理
選課說明，並依據本校規定進行選課。選課

•特殊需求、選修科目依據學生能力與需求進行分組
教學。

•彈性學習時間與專業實習課程，依據學生興趣與能
力，於選課後安排分組課程

選課後分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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